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发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联发

股份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372号文“关于核准江苏联发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0年 4月 1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27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5元。募集资金总额 1,215,00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 61,04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1,153,960,000.00 元。截止 2010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以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 01004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

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精神，公司于 2010年度对发行费用进行

了重新确认，将 2010 年 4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 8,358,100.00 元广告费、

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

人民币 52,681,900.00元，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2,318,100.00

元。2011年 4月公司将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12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53,136,898.14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需要，分别在银行开立

了 6个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并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原保荐机构——“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摩根”）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及第一创业于 2010 年 5 月

17日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全资子公司海安联发棉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棉纺”）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第一创业于 2010年 6月 21日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3、控股子公司海安县联发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制衣”）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第一创业于 2010 年 6月 21日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4、海安县联发制衣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宿迁联发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宿迁制衣”）于 2010年 8月 4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支行、第一创

业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5、全资子公司江苏占姆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占姆士”）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第一创业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6、海安联发棉纺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阿克苏联发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阿克苏纺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营业部、第一创业于 2011

年 3月 30日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与第一创业于 2011 年签订的《转让确认书》中的约定，2011 年 9



月 30日，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由“第一创业”变更为“一创摩根”，此后由一

创摩根执行上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 

2012年 11月，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聘请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元证券”）担任公开发行债券的保荐机构，且已完成上述债券的发行工

作。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

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

公司与一创摩根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签订《解除协议》，终止履行双方签署的持

续督导保荐协议。同日，公司与金元证券、中国工商银行海安支行签署《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仅有账号为 1111120129000348080 的

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尚有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

与金元证券签订《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持续督

导协议》，协议约定：自公司与金元证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之日起，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将由金元证券承接，持续督导期限至本公司募集专

户资金使用完结。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均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使用情况的监督及信息披露等规定执行，未有违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条款的行为。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2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本公司 工行海安支行 1111120129000348080 1,162,318,100.00 52,260,601.95 活期 

海安棉纺 中行海安支行 840245679408095001 229,460,000.00   活期 

海安制衣 中行海安支行 840245679408095001 81,950,000.00   活期 

宿迁制衣 中行宿迁支行 895157413408095001 30,000,000.00   活期 

占姆士 交行海安支行 719001601018010022738 105,600,000.00 876,296.19 活期 

阿克苏纺织 农行阿克苏支行 355201040007234 129,000,000.00   活期 

 合计  1,738,328,100.00 53,136,898.14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62,318,1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6,541,861.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114,459,138.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2,712,3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高档织物面料织染及后

整理加工技术改造 
否 374,230,000.00 374,230,000.00 1,939,675.24 373,808,039.51 99.89% 2011 年 6 月 89,124,906.82 是 否 

2、江苏省色织纺织品研究

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50,000,000.00 50,000,000.00 2,479,586.00 9,852,101.13 19.70% 2012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

生产线技术改造 
是 229,460,000.00 100,460,000.00 1,462,428.07 100,947,856.74 100.49% 2011 年 12 月 7,525,316.51 否 是 



4、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

产线项目 
否   129,000,000.00 5,097,249.20 129,225,083.31 100.17% 2012 年 1 月 -3,709,762.19 否 否 

5、高档衬衫吊挂流水生产

线技术改造 
是 81,950,000.00 48,237,700.00   48,457,034.55 100.45% 2011 年 12 月 39,752,496.09 是 是 

6、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3,712,300.00   33,755,066.11 100.1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35,640,000.00 735,640,000.00 10,978,938.51 696,045,181.35     132,692,957.23   

超募资金投向  

1、高档色织面料技术改造

项目 
否 215,358,000.00 215,358,000.00   215,358,000.00 100.00% 2011 年 12 月 78,887,082.43 是 否 

2、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否 105,600,000.00 105,600,000.00 25,562,923.08 105,693,957.40 100.09% 2012 年 6 月 4,860,232.45 否 否 

3、归还银行贷款  16,600,000.00 16,600,000.00   16,60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80,762,000.00 80,762,000.00   80,762,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418,320,000.00 418,320,000.00 25,562,923.08 418,413,957.40     83,747,314.88     

合计  
1,153,960,000.

00 
1,153,960,000.00 36,541,861.59 

1,114,459,138.

75 
    216,440,272.1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①本公司“江苏省色织纺织品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受市场低迷的影响，公司产品结构提升缓慢，为使研发投入与公司主打产品开发需求相匹配，让资金利用更有效率，

本公司推迟了项目实施进度。本公司将根据需求逐步增加投入。 

②除“江苏省色织纺织品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外的进度未达 100%的募集资金项目为工程、设备尾款，本公司将根据合同适时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①海安棉纺实施“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自 2008 年金融风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影响，客户对高档特种纤维面料的消费信

心不足，市场需求被推迟，常规品种仍是公司订单主体结构，如海安棉纺公司继续实施“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能使得所产高档特种纤维纱线与公司

目前的面料产品实际生产情况不相适应，从而可能造成特种纤维纱线产能闲置。为了实现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以及为股东和企业带来更为稳定的回报，结合公司不断发展

壮大、用纱和用棉需求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本公司计划将海安本部作为公司未来高档纤维纱线供应基地，生产方向向高档纤维纱线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常规品种纱线的供应，



2011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海安棉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中的 1.29 亿元资金变

更并扩大投资“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项目”，项目由海安棉纺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阿克苏联发纺织有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为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园。 

②海安制衣实施“高档衬衫吊挂流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募投项目实施地劳动力资源日趋紧张，与当初预期有较大差距，已成为制约服装项目规模化

扩张的主要短板，如继续该项目，则无法取得预期的效益。而将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其财务费用支出。2011 年 12 月 21 日，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该投资项目，将海安制衣和宿迁制衣募集账户结余资金（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①2010 年 11 月 25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归还公司在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海安支行的贷款 1,66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8,076.2 万元。 

②2010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21535.8 万元实施“高档色织面料技术改造项目”，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560

万元对占姆士公司增资，由其实施“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20216 万元，分四年实施，第一年投入 1056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其余为自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2010 年 7 月 18 日，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为有效利用宿迁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宿迁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将“高档衬衫吊挂流水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安县联发制衣有限公司实施，变更为由海安制衣及其全资子公司宿迁联发制衣有限公司共同实施，其中宿迁制衣负责实施 3000 万元，实

施地点变更为在江苏省海安县联发工业园内和宿迁市经济开发区两地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见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6 月 3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8,914.1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止 2012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5,313.6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 5,313.69 万元。主要系江苏省色织纺织品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入的

资金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本公司将视需要合理安排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因棉纺市场不景气，海安棉纺和阿克苏纺织实施的募投项目均未能取得预期效益。占姆士实施的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因正处于市场开拓阶段，故尚未取得预期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新建 20 万锭高档

棉纱生产线项目 

高档特种天然纤维

纱线生产线技 
129,000,000.00 5,097,249.20 129,225,083.31 100.17% 2012 年 1 月 -3,709,762.19 否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高档衬衫吊挂流水

生产线技术改造 
33,712,300.00   33,755,066.11 100.1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62,712,300.00 5,097,249.20 162,980,149.42    -3,709,762.1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变更： 

1、变更原因 

自 2008 年金融风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影响，客户对高档特种纤维面料的消费信心

不足，市场需求被推迟，常规品种仍是公司订单主体结构，如海安棉纺公司继续实施“高档

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可能使得所产高档特种纤维纱线与公司目前的面

料产品实际生产情况不相适应，从而可能造成特种纤维纱线产能闲置。为了实现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最大化以及为股东和企业带来更为稳定的回报，结合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用纱和用棉

需求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本公司计划将海安本部作为公司未来高档纤维纱线供应基地，生产

方向向高档纤维纱线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常规品种纱线的供应，2011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海安棉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档特种天

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中的 1.29 亿元资金变更并扩大投资“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

纱生产线项目”，项目由海安棉纺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阿克苏联发纺织有限公司实施，实



施地点为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园。 

2、决策程序 

（1）全资子公司海安棉纺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与新疆阿克苏市人民政府签订《海安联发棉

纺有限公司在阿克苏市投资棉纺项目框架合作协议》中的拟投资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意向公告》（公告编号：LF2010-029）。 

（2）该项目已经新疆阿克苏工业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阿纺城核备[2010]01

号），已履行有关备案程序。 

（3）变更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上述变更项目，已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公告名称为《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扩大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LF2011-002）。 

 

二、“高档衬衫吊挂流水生产线技术改造”变更： 

1、变更原因 

募集项目实施地劳动力资源日趋紧张，与当初预期有较大差距，已成为制约服装项目规模化

扩张的主要短板，如继续该项目，则无法取得预期的效益。而将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2011 年 12 月 5 日，本公司变更了该投

资项目，将海安制衣和宿迁制衣募集账户结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决策程序 

变更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信息披露情况上述变更项目，已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公告名称为《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LF2011-04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海安棉纺和阿克苏纺织实施的“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项目”募投项目，因棉纺市

场不景气，未能取得预期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发股份 2012 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均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按照《江苏联发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不存

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联发股份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合法合规。保荐机构对联发股份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

议。 



（此页无正文，为《金元证券股份公司关于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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